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21-3-0(106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外縣市

各類所得金額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0.6239.381.920.412.760.0151.240.680.262.0517.1419.932.552.981263418

第2分位 100.00 57.6542.351.440.345.800.0141.021.740.221.9216.9427.692.152.171263418

第3分位 100.00 58.8441.161.610.345.830.0142.411.900.231.9218.1525.431.931.851263418

第4分位 100.00 59.9440.061.950.415.640.0245.271.810.241.9819.2122.251.701.481263417

第5分位 100.00 61.7638.242.901.114.810.0449.061.660.262.3320.6017.801.340.991263417

合      計 100.00 60.2839.721.960.665.020.0246.501.620.252.1119.0721.391.751.616317088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